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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报告本身载于内容提要的附件中，仅以提交语

文和西班牙文分发。 
**  根据大会第 53/208号决议 B节第 8段，本报告迟交是为了反映最新事态发展，

包括访问产生的后续行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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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适足住房问题特别报告员应墨西哥政府向委员会所有特别程序发出的公开邀

请，于 2002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访问了墨西哥，这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

的一名特别报告员首次访问墨西哥，因此格外重要。  

 特别报告员自任职以来一直强调应对其任务作广义的解释，以包括处理饮水、

供电和环境卫生等问题。其访问的特别重点是调查最脆弱人口如何对付住房短缺

和生活条件差的问题。他既审视了一般穷人的境况，又调查了土著、妇女和儿童

等特定社区和群体的问题。全球化以及区域贸易和投资协定 (如《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对适足住房权的行使的影响也是他关注的一项问题。  

 特别报告员会见了社会发展部长、全国住房专员、州政府和市政府住房事务官

员、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的立法人员和法官以及全国和州人权委员会。他还访问

了 Chiapas 州 Tuxtla Gutierrez 市和 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 市，包括访问了偏僻

农村的土著社区，并访问了 Baja California 州 Mexicali 市和 Tijuana 市。  

 在特别报告员所到之处，包括在墨西哥城，民间社会提供了出色的协调和协

助。特别报告员多次会见了民间社会的代表，并由民间社会安排进行了实地访

问。当地域、乡居民向他叙述了日常生活环境以及所面临的被迫迁离问题。  

 墨西哥在住房领域面临重大挑战。本届政府已将住房问题定为一项国家优先工

作，并于 2001 年任命了一名全国住房专员。这名专员的任务是负责协调联邦和地

方各级在改善国内住房状况方面的工作。该国每年需要新建 750,000 套房才能解决

人口增长和现有住房陈旧的问题。墨西哥执行了几项住房贷款计划，但这些计划

大多针对正规部门的中等收入雇员，因此实际上占总人口 40%的非正规经济部门

的贫困雇员无法享受该计划。该国僵硬的土地所有制(公有地制度)也相当复杂，为

政府处理迁移问题增添了难度。结果，穷人和土著为找活干，或被逐出住所后出

于无奈，或受土地投机的诱惑，多次发生了抢占土地事件。  

 特别报告员发现，墨西哥政府认真致力于落实各项国际人权文书所载的各项权

利，包括致力于落实适足住房权。他尤其赞赏墨西哥在国际上就适足住房权问题

所持的积极立场，并鼓励墨西哥将其在人权领域作出的承诺进一步纳入联邦和地

方政策和法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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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为此采取了几项具体措施。该国设立了各级有关机构协助落实适足住房

权。全国住房专员设立了专门负责讨论政策与战略问题的全国住房委员会。该委

员会由各部、金融机构、当地住房机构、市镇协会的代表、学术界人士、专业人

员以及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代表组成。外交部设立的跨秘书处委员会后来划归

内政部，并改为人权领域政府政策跨秘书处委员会，负责讨论各方面人权问题并

根据所通过的关于墨西哥的结论性意见采取后续行动。该委员会属下负责落实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尤其是偏重落实住房权问题的工作组在筹备和协助特别报告

员访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期望在访问后开展后续工作时与该委员会密切合

作。  

 特别报告员的主要调查结果表明，墨西哥需要制订较全面的全国住房方案，方

案应更重视最贫困阶层的需求。迄今为止，工作重点大都在于推动私营部门筹集

建房资金和提供新房上，而不是在于满足自造住房(占住房总量的 60%以上)的资金

需求和修缮自建住房并向其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如供水和卫生设备)上。政府一直在

执行几项住房融资项目，但由于这些项目大多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和收入达最低工

资五倍以上的人口，因此并不能解决问题。全国住房专员已意识到这一问题，正

努力加强和调整这些方案以解决这项问题。但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政府目前通

过提供住房资金 (即提供由国家担保的房屋贷款和补贴 )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还不

够。墨西哥要想改善住房状况，就有必要在考虑到各项人权是不可分割的这一情

况下，采取更为协调的做法，努力改进法律、政策和服务，其中需特别重视脆弱

群体的利益。人权框架可为此提供极有价值的思路。  

 另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需要采取更多的防范措施，避免强迫迁离现象。许多

人向特别报告员倾诉了被逐出国家的情景。全国各地有许多社区面临被强迫迁离

问题，多数贫困家庭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或无力诉诸法律手段。1995 年金融危机

后，随着支付的利息额激增，许多人无力偿还房屋贷款，银行遂收回房产，将一

些人逐出住房。特别报告员还强调需要大大重视房屋租赁、租赁法规和租金管

制。在市场占主导地位和存在土地投机问题的国家中，穷人很难有可靠的住房。

从特别报告员听到的情况来看，缺乏稳定住房和被迫迁离问题显然对妇女和儿童

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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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须注重各项人权是不可分割的。负

责住房或卫生或食物问题的政府各部或机构各自为政，各自处理问题。需要采取

远更协调一致的做法，从更大的角度看待住房、环境以及其他问题。包括财政部

在内的各部之间需大大加强协调。考虑到财政部在为社会福利性住房提供必要资

金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加强与该部的协调尤为重要。不仅需在各部间加强协调 ,

而且各级立法人员也需加强他们之间的协调。  

 鉴于许多穷人处境艰难，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欲解决墨西哥的住房问题，必

须既尊重人权，又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他建议可以设立一项全国住房问题人道

主义基金。这项基金可在全国住房专员协调下，向各州有关机构提供资金，以处

理急需解决的问题，其中不仅需要解决受水灾或地震影响的社区的问题，而且还

需要解决无家可归者、物质匮乏的人、被驱逐后无家可归的人以及脆弱群体的问

题。  

 特别报告员还敦促在各部门的住房政策和方案中进一步落实人权。查明该国的

住房需求并以人权角度解释相关数据是逐步落实适足住房权以及实现千年期有关

发展目标的第一步。  

 墨西哥境内的被迫迁离问题值得特别关注，需要各有关机构或人士在多个部门

中采取措施予以解决。特别报告员建议设立由全国住房委员会和全国人权委员会

成员以及立法人员和民间团体组成的一个工作队审查强迫迁离问题。  

 墨西哥实行了许多很好的政策和做法，例如设立了跨秘书处委员会及其负责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问题的小组委员会，采取了土地正规化政策和方案，落实了

土著住房方案，民间社会也开展了活动，促进、监测和保护了适足住房权。应进

一步收集、研究和传播这些经验。特别报告员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共同执行联合国住房权方案，促进交流这

方面成功的经验，包括通过互联网交流经验。  

 最后，需要加强人权教育，尤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教育。特别报

告员对人权高专办最近在该国设立分办事处表示欢迎，鼓励人权高专办在其国别

援助方案中落实包括适足住房权在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在此方面进一

步协助墨西哥。他还注意到，许多人并不知道联邦和州独立人权机构可受理关于

适足住房权提出的投诉。  




































